开阳县教育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2025年版)
1.权限内民办学校的设立、变更、终止的审批行政许可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法定期限：9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3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2.权限内教师资格认定行政许可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人事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0021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3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3.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批行政许可流程图










三个工作日





办理机构：1.县教育局安全管理事务中心  2.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56799，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4.对民办学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5.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6.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它教育机构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7.对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人事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0021，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8.对教师使用假资格证书的行为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人事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0021，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9.对幼儿园违反《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0.对单位或个人违反《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情形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1.对违反《贵州省义务教育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情形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党建办    
业务电话：0851 87221354，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2.对考生考试违纪处罚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党建办    
业务电话：0851 87221354，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3.教育督导行政检查流程图










办理机构：开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
业务电话：0851 87221440，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4.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安全管理事务中心 

业务电话：0851 87256799，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5.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估的确认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6.对学生申诉作出的裁决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7.对教师申诉作出的裁决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党建办      县教育局人事科

业务电话：87221354            87220021

18.对培训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开阳县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心  

业务电话：0851 87221156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19.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 开阳县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心  
业务电话：0851 87221156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0.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授予荣誉称号行政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 县教育局党建办
业务电话：0851 87221354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1.对在义务教育实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给予表彰、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 县教育局党建办  
业务电话：0851 87221354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2.对改善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成绩显著；保育、教育工作成绩显著；幼儿园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 县教育局党建办  
业务电话：0851 87221354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3.对各类优秀学生的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4.民办教育突出贡献奖奖励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5.对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批准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6.民办学校章程的备案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7.对学生申诉的处理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教育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1125，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28.对教师申诉的处理流程图

























办理机构：县教育局党建办      县教育局人事科
业务电话：0851 87220021     监督电话：0851 87221354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申请报告


2、法人资格证明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举行听证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春季大约4月份开始，秋季大约10月开始





申请人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选择户籍或居住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报名





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








参加全国统考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准备


①普通话证；


②学历证。


③身份证





到指定县级以上医院参加体检





现场确认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不属于认定范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申请受理期限终止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作出是否认定的结论





颁发教师资格证





申  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送达同级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








送达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征求意见








回复


意见





回复


意见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回复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批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校车标牌，并在机动车行驶证上签注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





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  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调查或检查


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收集有关证据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考点发现违纪违规考生，同时取证








通过电话报告





1.监考员在《考生违规行为认定表》上记录考试违规事实并签字；


2.考点主考确认并签字；


3.违规考生签字（当日）











县级招生考试机构依据事实及证据认定后签字盖章





省（市）级招生考试机构审查认定





向作弊（违规）考生送达处理结果决定书（5个工作日内），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如考生不服处罚决定，可向省(市)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诉。











如考生认可本处罚，本程序终止








  


   制定检查方案





       


 督导检查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


其他





       


 下发督导公报








        


限期整改





        


整改回访





  


   制定检查方案





       


 督导检查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


其他





       


 下发通报








        


限期整改





        


整改回访





教育局对年度检查工作制定方案及时间安排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年检工作前培训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取证


其他





工作人员到民办学校现场评估











收集各组人员检查情况








参与管理单位打分





决   定


下发年度检查通报





学生对学校的处分不服的





提出申诉





不符合申诉条件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





向被申诉人发出受理通知书





承办人审核情况，根据案情调查取证，并与有关科室年级部共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制作申诉决定书并报委员会领导批准





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分别送达申诉人和被申诉人





不服处理决定，当事人可以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县教育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服从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终止





经过复议、诉讼程序，最终结案





整理案卷，归档





教师认为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做出的裁决决定不服的





提出申诉





不符合申诉条件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





向被申诉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和申诉书副本，并要求其7日内提出书面答复





收到答复后，承办人审核情况，根据案情调查取证，并与有关科室共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制作申诉决定书并报局领导批准





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3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分别送达申诉人和被申诉人





不服处理决定，当事人可以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贵阳市教育局或开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开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服从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终止





经过复议、诉讼程序，最终结案





整理案卷，归档





     


公布开阳县教学名师、骨干教师管理规定（开教发〔2016〕45号）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学校初评


3.学校推荐





个人申报





     受  理





评  审





由教培处代表教育局组织评审











    在开阳县人民政府网站教师管理栏目公示





由教育局下文确认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名单








确认





     


公布开阳县教学名师、骨干教师管理规定（开教发〔2016〕45号）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学校初评


3.学校推荐





个人申报





     受  理





由教培处代表教育局组织评审











评  审





 在开阳县人民政府网站教师管理栏目公示








由教育局下文确认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名单








确认





     


制定下发评优评先文件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先进材料





个人申报





成立评审领导小组


对申报人的工作进行全面考评


公示评审结果


上报教育局





    学校 受  理





县教育局召开专题会议评审


县教育局召开党委会评审











县教育局受理





在开阳县人民政府网站教师管理栏目公示








县教育局下文评审结果文件








确认





     


制定下发评优评先文件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先进材料





个人申报





1.成立评审领导小组


2.对申报人的工作进行全面考评


3.公示评审结果


4.上报教育局





    学校 受  理





1.县教育局召开专题会议评审


2.县教育局召开党委会评审











县教育局受理





在开阳县人民政府网站教师管理栏目公示








县教育局下文评审结果文件








确认





     


制定下发评优评先文件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先进材料





个人申报





1.成立评审领导小组


2.对申报人的工作进行全面考评


3.公示评审结果


4上报教育局





    幼儿园受理





1.县教育局召开专题会议评审


2.县教育局召开党委会评审











县教育局受理





 在开阳县人民政府网站教师管理栏目公示





县教育局下文评审结果文件








确认








公布开阳县教育局公布奖励方案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个人向学校提交申报书


2.学校初评


3.学校推荐





个人申报





     受  理





由教育局


组织评审











评  审





在开阳县教育局公示栏进行公示





由教育局下文确认奖励


名单








确认








实施奖励





公布开阳县教育局奖励方案





组织申报





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


1、组织提交申报书








     受  理





由教育局


组织评审











评  审





在开阳县教育局公示栏进行公示





由教育局下文确认获奖


名单








确认








实施奖励





 学生因病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学校提供休学申请表）


   





    班主任签署意见





   学校进行审核


   





  携带资料：1.经班主任证明和学校审核后的休学申请表。  2.医院病历、诊断书、医药费发票。





学校核实后携带相关资料到县教育局教育科审核





  材料经审核通过后，由学校在学籍系统内发起休学申请





  不符合条件，退回休学申请


  





  


  学生休学以一年为起点





  学校安排学生复学就读





  教育局教育科网上核办





  


  休学期满，学生本人或监护人到学校办理复学手续





 


 县教育局教育科网上审核





学校申请





不符合，


修改后重新申请





符合





批准，同意修改





查看、提出修改建议





受理





学生对学校的处分不服的





提出申诉





不符合申诉条件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





向被申诉人发出受理通知书





承办人审核情况，根据案情调查取证，并与有关科室年级部共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制作申诉决定书并报委员会领导批准





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分别送达申诉人和被申诉人





不服处理决定，当事人可以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县教育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服从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终止





经过复议、诉讼程序，最终结案





整理案卷，归档





教师认为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提出申诉





不符合申诉条件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





向被申诉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和申诉书副本，并要求其7日内提出书面答复





收到答复后，承办人审核情况，根据案情调查取证，并与有关科室共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制作申诉决定书并报局领导批准





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3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分别送达申诉人和被申诉人





不服处理决定，当事人可以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贵阳市教育局或开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开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服从处理决定，申诉案件终止





经过复议、诉讼程序，最终结案





整理案卷，归档








